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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官员访问深圳局 
 

香港拟立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戴群艳  
 

  本报讯 11月 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孔郭惠清一行 5人到访深
圳检验检疫局，双方就香港特区政府筹备中新的食物安全规管架构、供港蔬菜车辆改行深圳湾口

岸的可行性以及供港果园及包装厂注册的落实情况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强调，

要随时保持畅顺的联络与沟通机制，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致力于保障香港民众食物安全。 
  深圳检验检疫局局长刘胜利对香港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表示，一直以来，深圳检验检疫

部门把确保供港食品的安全卫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多项严格把关、严密监管的措施，

有效保证了香港同胞吃得放心。他说，多年以来，深港双方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

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报机制。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更紧密，合作更深化。 
  孔郭惠清首先代表香港卫生及食物局以及香港市民对深圳检验检疫局长期以来为确保供港

鲜活商品的卫生安全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她通报了特区政府拟立法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一

些新措施，包括制定新法规《食物安全条例》、实施进口商和分销商登记制度、高风险食品卫生

证书要求、不合格食品强制召回、建立与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相似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

营养成分标签制度等，并为此设立了分商品和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计划在未来 2至 3年完成。 
  随后，双方就香港新的食品安全规管架构对供港产品的影响，特别是香港拟建农兽残标准体

系、实行营养成分标签等制度对供港食品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具体的内容提出了一些

建议。双方表示，要在确保供港食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证供港食品的安全；

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与协调，尽可能实现相关工作的平稳推进。 
  深圳检验检疫局还向香港客人通报了 11 月 1 日起国家质检总局要求所有出口水果全部来自
注册果园和包装厂这一措施的落实情况。目前，深圳检验检疫局受理注册申请并进行评审的出口

果园有 1家，包装厂有 12家，其中 1家果园和 11家包装厂通过评审，在 11月 1日前获得了注册
登记证，另有 1家包装厂在整改过程中。11月 1日起，深圳检验检疫局已对出口果园、包装厂实
施属地管理，出口果园、包装厂的日常监管和出口水果的检验检疫由出口水果果园或包装厂所在

辖区的分支局负责，同时实行产地供货证明制度，目前实施情况良好。 


